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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基金會新聞稿            111.7.9 

111學年度分科測驗報導 

111學年度分科測驗考試 7月 11日（一）至 7月 12日（二）舉行 

7月 10日（日）下午 2時至 4時，開放考生查看試場 

111學年度分科測驗考試 7月 11日（一）至 7月 12日（二）舉行，第一天為物理、

化學、數學甲、生物 4考科；第二天為歷史、地理、公民與社會 3考科，各考科測驗時

間均為 80分鐘。 

《考前查看試場，請留意開放時間與配合防疫措施》 

各考（分）區將於 7月 10日（日）下午 2時至 4時開放查看試場，考生請先至本會

大考中心網站「分科測驗考試專區」查覽「111 分科測驗試場分配表」與各考（分）區

配置圖。無論考生應考日程，皆請於 7 月 10 日（日）下午規定時間內前往考場學校，

但僅可於試場外查看座位安排，不能進入試場內。考生與家長進入考（分）區時，均須

配合量溫並配戴口罩，若有發燒情形，額溫達 37.5℃以上或耳溫達 38℃以上，不得進入

考場學校。 

居家照護考（分）區試場及隔離試場不開放考前查看，確診（輕症／無症狀）及具

感染風險之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防疫之考生，請勿前往查看試場，並請至「COVID-

19自主填報專區」之「進度／結果查詢」頁面下載指定考場之試場平面圖以利考試當天

查找試場。 

《考前小叮嚀：請詳閱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 

請考生應考前，務必詳閱111學年度分科測驗簡章試場規則及違規處理辦法，以避

免因違反規定而被扣減成績。 

依過往案例，考生違規情形較多者如：未攜帶任一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應試有

效證件包括：國民身分證、有照片之全民健康保險卡、汽機車駕駛執照、中華民國身

心障礙證明、護照或居留證）；行動電話未完全關機（完全關機含關閉鬧鈴、震動、

提示音等所有功能）；攜帶穿戴式裝置入座等（穿戴式裝置如：智慧型眼鏡類、智慧

https://www.ceec.edu.tw/xmdoc/cont?xsmsid=0I363353018153514816&sid=0M181559227893947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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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手錶類、智慧型手環類、耳機類等）。 

自111學年度起，分科測驗各科作答使用一張A3正反面答題卷同時作答選擇題與非

選擇題。答題卷新增核對應試號碼劃記欄與簽名欄位，考試開始鈴響前，請考生目視

核對答題卷上應試號碼、姓名與座位標示單是否相符，但不得翻閱試題本與答題卷，

亦不得簽名、書寫、劃記、作答等；考試開始鈴響後，考生即可於答題卷之「確認後

考生簽名」欄以2B軟心鉛筆或黑色墨水的筆正楷簽名。特別提醒，因故使用的備用答

題卷，以及在居家照護考（分）區試場、隔離試場使用的答題卷上，無考生本人應試

號碼與姓名，考生使用時，亦須於「確認後考生簽名」欄簽名。未簽名者，依111分科

測驗考試簡章，該節次將扣減1級分。 

有關考生應考注意事項，請參閱公告於本會大考中心網站分科測驗考試專區之

「111學年度分科測驗考生應考注意事項」，亦可於考生試務宣導專區瀏覽或下載

「111學年度分科測驗考前提醒」。 

《考前小叮嚀：考試當日請提早出門並配合試場防疫措施》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需求，本會以高規格進行 111學年度分科測驗各項

試務與防疫作業，包括全面配戴口罩、設置考（分）區試場進出動線、進入考（分）區

量溫作業、不開放親友陪考、考（分）區每日試前試畢全試場清消、考試節間以在原試

場內原座位休息為原則、午餐使用隔板、考生進入試場消毒雙手等，以營造安心應試環

境。請考生及師長體諒與配合。 

考試兩日，各考（分）區於上午 7：30開放入場，請考生盡量提早出門，並配合各

考（分）區現場服務人員引導及動線標示進入試場。考生進入考（分）區時請出示 111

分科測驗入場識別證及攜帶應試有效證件正本，配戴口罩並配合體溫量測。若未攜帶入

場識別證，經試務人員確認身分後可予補發；若未攜帶應試有效證件，仍可進入試場，

但建議考生盡快通知親友補送，以免因當節考試結束前未送達而被扣減成績。 

確診（輕症／無症狀）及具感染風險考生，請勿自行騎車或步行前往試場，僅能依

填報時所選搭乘防疫計程車或是由同住家人 1人駕車接送。考生除了攜帶入場識別證及

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外，另請攜帶由「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所列印之「確診(輕症/無

https://www.ceec.edu.tw/files/file_pool/1/0m190418224949555256/111%e5%ad%b8%e5%b9%b4%e5%ba%a6%e5%88%86%e7%a7%91%e6%b8%ac%e9%a9%97%e8%80%83%e7%94%9f%e6%87%89%e8%80%83%e6%b3%a8%e6%84%8f%e4%ba%8b%e9%a0%85.pdf
https://www.ceec.edu.tw/xmdoc/cont?xsmsid=0M102440208126972687&sid=0M189325289071682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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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狀)、具感染風險考生通報單」（附「個人資料告知事項同意書」）。通報單請考生進入

考（分）區時出示，另請考生簽署同意書後繳交給考（分）區試務人員。 

中午考生可外出用餐，返回考（分）區時，仍須出示入場識別證、應試有效證件、

量溫及消毒雙手。於考（分）區內用餐的考生一律在原試場原座位用餐，不可至考（分）

區設置之休息區(室)用餐。但隔離試場及居家照護考（分）區之考生不得外出用餐，一

律在原試場原座位使用隔板用餐，由本會請考（分）區代訂便當及送餐。 

《考前小叮嚀：請留意疫情相關訊息，確診具感染風險考生須自主填報》 

因應疫情，本會已於 6月 24日（五）公告「111學年度分科測驗因應防疫措施」，

又於 7月 3日（日）公告「111學年度分科測驗確診及具感染風險考生自主填報注意事

項」，皆可於本會大考中心網站查覽與下載。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及教育部

規範，若有調整或應變事宜，將公告於本會大考中心網站「最新訊息」及「分科測驗考

試專區」，相關資訊皆以本會公告為主。 

7月 12日（二）下午 2點 20分前，屬於確診、居家隔離、居家檢疫、自主防疫身

分之考生，請務必於知悉前述狀況時，至本會大考中心網站 111 分科測驗試務專區之

「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進行填報；若填報上傳後至應試前一日，感染風險狀態或

身分類別有所改變，如居家隔離變為確診，則請務必先聯繫本會（02-23661416轉 613），

再於「COVID-19自主填報專區」更新填報內容。未主動並據實填寫者，經查證屬實，

將取消分科測驗考試資格，已分發入學者，將取消錄取資格，且無補救措施，亦將通報

政府相關單位依傳染病防治法做後續處理。 

《關心小叮嚀》 

提醒考生，請隨時關注自身健康狀態，並減少前往人群聚集處。另根據中央氣象局

天氣預報，分科測驗考試兩日，受太平洋高壓影響，各地午前多高溫炎熱，午後則西半

部地區及東半部山區易有局部短暫雷陣雨，建議考生攜帶雨具備用，並注意防曬、適度

補充水分、預防中暑，以保持身心最佳狀態。 

 

https://www.ceec.edu.tw/files/file_pool/1/0m175608355233706844/111%e5%88%86%e7%a7%91%e6%b8%ac%e9%a9%97%e9%98%b2%e7%96%ab%e6%8e%aa%e6%96%bd%e6%96%b0%e8%81%9e%e7%a8%bfv.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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